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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内陆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申报表
（国内海洋捕捞渔船/港澳流动渔船/内陆捕捞渔船）

	渔船所有人基本信息
	渔船
所有人名称
	
	联系电话
（企业请备注法人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住址/地址
	

	渔船信息
	船  名
	
	渔船
编码
	

	
	船籍港
	
	渔业捕捞
许可证编号
	

	
	渔业船舶
检验证书编号
	
	渔业船舶
登记证书编号
	

	
	涉及补贴核算的相关信息

	
	船  长
	 米
	主机功率
	 千瓦

	
	作业类型
	
	作业方式
	

	
	船体材质
	
	建造完工日期
	

	
	船舶类别
	
	是否达到
限制使用船龄
	

	
	补充信息（备注：有相关情况的填写）

	
	报废拆解、灭失、转移证明编号
	

	
	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期间取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实施专项（特许）起止时间
	

	银行账户
信息
	社保卡开户行（船主为个人填写此项）
	
	广东省内社保卡卡号（船主为个人填写此项）
	

	
	银行账号开户行（船主为企业填写此项）
	
	银行账号（船主为企业填写此项）
	

	申请人
申明
	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情况和负责任捕捞情况
	本人所有渔船在上一年度已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和负责任捕捞制度，严格遵守渔业相关法规。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申报
阶段
	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汇总
阶段
	县（市、区）执法机构核查意见
	上一年度，申请人是否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和负责任捕捞制度。填写“是”或“否：        ；“否”则情况如下：       
                                                           。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符合申报规定，核算补贴金额同初测结果一致。
（或：不同于初测结果，应为         元，差额              元，
原因或其他情况：                                          ）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老旧捕捞渔船的限制使用船龄从《渔业捕捞许可证》记载的建造完工日期起算（港澳流动渔船按相关文件规定对应关系确定）。
2.船舶所有人本人无法前来申请补贴，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书面委托、说明原因并提供佐证材料。
3.受理单位在“初审意见”栏空白处加具意见。
4.港澳流动渔船按《渔业捕捞许可证》记载的信息填写，不填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编号、渔业船舶国籍
证书编号。
5.中山、东莞两市的“镇级部门”对应本方案中“县（市、区）级部门”。




 (
— 
1
 —
)

 (
— 
2
 —
)
附件2

县（市、区）海洋/内陆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测算情况公示表
（公示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单位：              （盖章）                                                                  单位：元
	序号
	船名
	所有人名称
	应发
金额
	违法违规次数
	其他不给予补贴情形
	扣减
比例
	扣减
金额
	实际发放金额

	
	
	
	
	**
	**
	**
	**
	**
	**
	**
	**
	**
	**
	
	
	

	1
	
	
	
	
	
	
	
	
	
	
	
	
	
	
	
	

	2
	
	
	
	
	
	
	
	
	
	
	
	
	
	
	
	

	3
	
	
	
	
	
	
	
	
	
	
	
	
	
	
	
	

	合   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县（市、区）海洋/内陆渔业资源养护补贴发放统计表

填表单位：            （盖章）                                                          单位：元
	序号
	船名
	所有人名称
	应发
金额
	违法违规次数
	其他不给予补贴情形
	扣减
比例
	扣减
金额
	实际发放
金额

	
	
	
	
	**
	**
	**
	**
	**
	**
	**
	**
	**
	**
	
	
	

	1
	
	
	
	
	
	
	
	
	
	
	
	
	
	
	
	

	2
	
	
	
	
	
	
	
	
	
	
	
	
	
	
	
	

	3
	
	
	
	
	
	
	
	
	
	
	
	
	
	
	
	

	合   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海洋/内陆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扣减表

	一、不给予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补贴情形

	序号
	不给予补贴情形
	依据
	说明

	1
	违反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制度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上一年度违反制度的，当年度不给予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补贴。

	2
	在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期间取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上一年度在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期间取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当年度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期间的补贴根据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期间实施专项（特许）捕捞许可天数占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期整体天数比例，按比例减少发放海洋伏季休渔/珠江禁渔补贴。

	3
	在海洋伏季休渔期间未执行船籍港定点休渔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被记录1次的，扣减当年度50%海洋伏季休渔补贴；一年内被记录2次及以上的，不给予当年度海洋伏季休渔补贴。

	4
	钓具渔船未主动向渔政部门报备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主动向渔政部门报备按照本海区休渔规定严格实行休渔的钓具渔船，可申领海洋伏季休渔补贴。

	二、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情形

	（一）不给予全部负责任捕捞补贴情形

	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
	说明

	1
	电毒炸鱼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2
	使用禁用渔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　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3
	跨海区作业
	《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作业场所核定在B类、C类渔区的渔船，不得跨海区界限作业，但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渔区跨越海区界限的除外。作业场所核定在A类渔区或内陆水域的渔船，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辖水域界限作业。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4
	未按照要求落实避风措施
	《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渔业船舶所有者、经营者以及船长应当关注天气动态，并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指挥，按照要求落实渔业船舶避风、避险措施。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5
	非法载客
	《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严禁渔业船舶非法载客。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6
	非法交易渔获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7
	不服从在渔港内水域交通安全秩序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在渔港内不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对水域交通安全秩序管理的，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并处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扣留或者吊销船长职务证书。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8
	擅自关闭、破坏、屏蔽、拆卸安全通导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9
	擅自改变作业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五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规定进行作业，并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大中型渔船应当填写渔捞日志。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10
	违反作业场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五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捕捞许可证关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规定进行作业，并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大中型渔船应当填写渔捞日志。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
	说明

	11
	未配备适任船员
	《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  渔业船舶所有者、经营者应当建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按照规定配备适任渔业船员，配置和使用安全生产设备，安装电子身份识别标签，定期保养渔业船舶，确保渔业船舶安全适航。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12
	非法捕杀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　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捕获物、捕捉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捕捉证，并处以相当于捕获物价值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捕获物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查实上一年度违法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13
	未经批准进入他国管辖海域或敏感水域捕捞被抓扣或被记录
	《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从事渔业捕捞活动，以及中国籍渔船在公海从事渔业捕捞活动，应当经审批机关批准并领取渔业捕捞许可证，按照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规格、捕捞品种等作业。对已实行捕捞限额管理的品种或水域，应当按照规定的捕捞限额作业。《农业部 外交部 公安部 海关总署关于加强对赴境外作业渔船监督管理的通知》等。
	上一年度有发生相关不良事件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14
	未按规定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投保安责险。
	上一年度违反制度的，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

	（二）按比例不给予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负责任捕捞补贴情形

	1.大中型国内海洋捕捞渔船按比例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情形

	序号
	具体指标
	依据
	说明

	1
	船位监测（占全部负责任捕捞补贴的20%）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不按时提报船位监控信息，或擅自更改船舶注册信息和航行作业信息等的，一年内违规1次的，给予50%该部分指标对应的补贴；违规2次及以上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

	2
	海洋动物保护（占全部负责任捕捞补贴的20%）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违反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被立案查处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未经批准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捕捞活动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

	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依据
	说明

	3
	进出港报告（占全部负责任捕捞补贴的20%）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经实船核查、系统数据比对等方式，查实未执行渔船进出渔港报告的或填写不真实的：一年内违规1次的，给予50%该部分指标对应的补贴；违规2次及以上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

	4
	渔捞日志（占全部负责任捕捞补贴的20%）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渔船在返港后未向港口所在地县(市、区)级海洋综合执法机构或其指定的机构、渔业组织提交渔捞日志的，或者填写渔捞日志不真实的：一年内违规1次的，给予50%该部分指标对应的补贴；违规2次及以上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

	5
	定港上岸（占全部负责任捕捞补贴的20%）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违反定港上岸制度的：一年内违规1次的，给予50%该部分指标对应的补贴;违规2次及以上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

	2.小型国内海洋捕捞渔船按比例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情形

	序号
	具体指标
	依据
	说明

	1
	船位监测（占全部负责任捕捞补贴的50%）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不按时提报船位监控信息，或擅自更改船舶注册信息和航行作业信息等的，一年内违规1次的，给予50%该部分指标对应的补贴；违规2次及以上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

	2
	海洋动物保护（占全部负责任捕捞补贴的50%）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违反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被立案查处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未经批准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从事捕捞活动的，不给予该项指标对应的补贴。

	四、按比例不给予全年补贴的其他情形

	序号
	其他情形
	依据
	说明

	1
	全年未进行捕捞生产
	本文已规定：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采取先生产后补贴的方式（仅休/禁渔期间不要求生产）。此处单独列出，作为补充解释说明。
	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采取先生产后补贴的方式，上一年度渔船未进行捕捞生产（如，大中型国内海洋捕捞渔船无进出港报告记录等可查实的情况），当年度不给予负责任捕捞补贴。经查实，上一年度有证无船的，不给予全年补贴

	2
	补贴年度内达到限制使用船龄的老旧捕捞渔船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凡老旧捕捞渔船（船龄标准按《农业部关于加强老旧渔业船舶管理的通知》（农渔发〔2007〕11号）执行）全年各月均达到限制使用船龄的，不予发放当年度补贴。年度内有部分月份未达到限制使用船龄的，按未达船龄月份数占全年比例计发补贴，起、止月作业时间不足15天的，该月不计入补贴月份。

	3
	双船有翼单囊拖网（双船底拖网）、单锚张纲张网（帆张网）、单船有囊围网（三角虎网）渔船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不给予全年补贴。

	4
	渔船发生报废、拆解、灭失等情况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
	凡发生报废、拆解、灭失、减船转产、因自身原因造成证书断档等特殊情况的渔船，按可予补贴（渔船未处于特殊情况）月份数占全年比例计发当年度补贴。对起、止月不足15天的当月不计入。

	5
	不给予补贴情形随船转移。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44号）等文件精神，以船为单位计算补贴。
	存在不给予补贴情形的渔船，变更船主或发生法定继承后，继续不给予相对应的补贴。


备注：相关法规有调整的，适用最新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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